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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指导手册

一、我市主要主体业态

1.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：从事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开采的

生产单位，从事矿产资源开采、加工的联合生产企业及其矿山生

产单位以及其他非矿山企业中从事矿山生产的单位。包括金属非

金属地下矿山和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。

2.尾矿库：筑坝拦截谷口或者围地构成的，用以贮存金属非

金属矿石选别后排出尾矿的场所。

3.地质勘探单位：采用钻探工程、坑探工程对金属非金属矿

产资源进行勘探作业的单位。

4.采掘施工企业：承担金属非金属矿山采掘工程施工的单

位。

二、生产经营主体资质要求

非煤矿山企业必须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，不得从事生产活动。非煤矿山企业取

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，应当加强日常安全生产管理，不得降低安

全生产条件，并接受所在地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

督检查。非煤矿山企业不得转让、冒用、买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

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非煤矿山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，应当具备下列安全生产

条件：

1.建立健全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

职能部门、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；制定安全检查制度、职业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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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防制度、安全教育培训制度、生产安全事故管理制度、重大危

险源监控和重大隐患整改制度、设备安全管理制度、安全生产档

案管理制度、安全生产奖惩制度等规章制度；制定作业安全规程

和各工种操作规程；

2.安全投入符合安全生产要求，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足额提取

安全生产费用；

3.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；

4.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

门考核合格，取得安全资格证书；

5.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，取得特种作

业操作资格证书；

6.其他从业人员依照规定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并经考

试合格；

7.依法参加工伤保险，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；

8.制定防治职业危害的具体措施，并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

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；

9.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依法进行安全评价，其安全设

施经验收合格；

10.危险性较大的设备、设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定期检

测检验；

11.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建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，配备

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；生产规模较小可以不建立事故应急

救援组织的，应当指定兼职的应急救援人员，并与邻近的矿山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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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队或者其他应急救援组织签订救护协议；

12.符合有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地质勘探单位从事爆破作业的，应当取得《爆破作业单位

许可证》。采掘施工企业应当取得矿山工程施工相关资质；从事

爆破作业的，还应当取得《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》）

三、行业安全生产重要法律法规、规章和标准规范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》

3.《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

4.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 三同时” 监督管理办法》

5.《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

6.《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》

7.《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

规定》

8.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

9.《山东省应急管理厅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实施办

法》

10.《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》（GB 16423-2020）

11.《尾矿库安全规程》（GB 39496-2020）

四、安全生产行为合规要求

（一）严格安全和技术管理

1.安全生产责任制。非煤矿山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

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、岗位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。非煤

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（含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）必须严格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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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，加大安全投入和安全培训力度，及

时研究解决矿山安全生产重大问题，每月对照《金属非金属矿山

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组织开展全面排查。

2.安全管理机构。非煤矿山企业必须依法设立安全管理机构

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

全生产管理工作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从事矿山工作 5 年

及以上、具有相应的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并熟

悉本矿生产系统。特种作业人员数量必须能够满足实际生产需

求，并持证上岗。

3.安全教育培训。非煤矿山企业必须严格实施安全生产教育

和培训计划，大力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安全素养，配备安全

生产管理机构和人员（“ 五职” 矿长和“ 五科” 专业技术人员）；

“ 五职”矿长和主要负责人每年必须接受矿山安全监察机构会同

监管部门组织的专门安全教育培训，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岗前安全

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72 学时并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，取消

井下劳务派遣用工。

4.严格按照设计建设和生产。严格落实评价、设计、建设、

施工、监理各方安全责任。基建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必须按照批

准的安全设施设计建设，严禁以采代建；必须有与实际相符的纸

质现状图，其中开拓系统图，中段平面图，通风系统图，井上、

井下对照图，压风、供水、排水系统图，供配电系统图，井下避

灾路线图等，至少每月更新一次并由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。生产

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应当按照《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》（GB

16423-2020）规定的图纸目录，绘制与现场实际相符的纸质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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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，且至少每 3 个月更新一次并由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。

5.严格外包工程安全管理。切实落实外包工程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，非煤矿山企业应当切实落实外包工程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

对承包单位实施统一管理，做到管理、培训、检查、考核、奖惩

“ 五统一” ，严禁“ 以包代管、包而不管” 。严禁承包单位转包

和非法分包采掘工程项目。加强项目部安全管理。建立包括外包

施工单位从业人员在内的安全培训档案，实行“ 一人一档” 。

6.常态化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。非煤矿山企业要根据

本矿实际和每年生产变化，制定年度普查治理工作方案，聚焦水、

空区、冒顶、地质灾害、高陡边坡、尾矿库溃坝等内容，坚持边

普查边治理，对普查发现的重大灾害，制定治理方案，落实责任、

措施、资金、时限、预案，每年组织开展 1 次隐蔽致灾因素普查

治理，全面查清各类隐蔽致灾因素，及时治理到位，将隐蔽致灾

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。非煤矿山企业必须按规定采用钻探、物探、

化探等方法相互验证，查清隐蔽致灾因素并采取有效措施后方可

进行采掘作业。

7.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。非煤矿山企业应当及时编制、修

订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，赋予调度员、安检员、现场带班人员、

班组长等人员现场紧急撤人权，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并编写评

估报告。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、尾矿库“ 头顶库” 应当建立应急

广播等通信设施，确保应急指令能够传达至影响范围内的所有人

员。尾矿库“ 头顶库” 每年汛期前应当主动协同当地政府组织下

游居民开展联合应急演练。

（二）严格安全生产基本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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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

（1）规范开采。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具备完善的安全出口、

提升、通风、排水、运输、供配电等条件后方可组织采矿作业。

开采顺序、采场布置、采场参数、矿（岩）柱留设和首采中段、

安全出口等应当符合安全设施设计要求。开拓矿量不得少于 3

年，中小型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同时回采的中段数量不得多于 3

个。不同开采主体相邻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之间应当留设不小于

50 米的保安矿（岩）柱。

（2）通风系统。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应当按照《金属非金

属地下矿山通风安全技术规范》（AQ 2013）等标准，建立机械

通风系统，加强通风安全管理，保持通风系统可靠运行，严禁以

自然通风代替机械通风。每年应当对通风系统进行一次检测，并

根据检测结果及时调整完善通风系统。

（3）提升运输系统。提升机、提升绞车、钢丝绳、罐笼防

坠器等提升运输装置，应当按规定进行定期检测。新建提升深度

超过 300米且单次提升超过 9 人的竖井提升系统，严禁使用单绳

缠绕式提升机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斜井严禁

使用插爪式人车。

（4）防排水系统。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应当建立完善的防

排水系统，严禁以废弃巷道、采空区等充作水仓。水文地质类型

为中等及以上的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应当严格落实“三专两探

一撤”措施。存在历史开采形成老采空区的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

应当配齐专用的探放水设备，严格执行“预测预报、有疑必探、

先探后掘、先治后采”的水害防治要求。探水钻孔超前距离和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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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套管长度应当满足《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防治水安全技术规

范》（AQ 2061）相关要求。

（5）安全风险监测系统。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应当建立监

测监控系统、井下人员定位系统、紧急避险系统、压风自救系统、

供水施救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。开采深度 800米及以上的金属非

金属地下矿山，应当建立在线地压监测系统。

2.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

（1）台阶和边坡。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必须按照自上而下

开采顺序，采用台阶开采，严禁掏采或者“一面墙”开采。现状

高度 200米及以上的边坡，应当进行在线监测。现状高度 100 米

及以上的边坡，应当每年进行一次边坡稳定性分析。

（2）排土场。排土工艺、排土顺序、阶段高度、总堆置高

度、总边坡角、排土挡石坝、安全车挡应当符合《金属非金属矿

山排土场安全生产规则》（AQ 2005）等标准要求。现状堆置高

度 200 米及以上的排土场，应当进行在线监测。现状堆置高度

100米及以上的排土场，应当每年进行一次边坡稳定性分析。

3.尾矿库

（1）坝体稳定性。尾矿库应当严格按照年度、季度作业计

划组织生产，定期进行坝体稳定性分析，不得擅自加高坝体、扩

大库容。尾矿堆积坝平均外坡比不得陡于1:3。尾矿库“头顶库”

必须提高一个等别进行管理。尾矿库应当建设在线安全监测系

统。

（2）排洪系统。尾矿库每年汛期前应当进行调洪演算，复

核尾矿库防洪能力。排水构筑物预制件的制作、安装及封堵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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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足设计要求。在用尾矿库新建设的排洪构筑物（含拱板、盖板）

应当在使用前进行质量检测。检测人员对质量检测报告结果终身

负责。

五、监管机构咨询联系方式

济南市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处 51708393

长清区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管理科 87227122

章丘区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监管科 83278369

莱芜区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安全监督管理科 76210791

钢城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 76881125

平阴县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监管科 87897029

六、有关说明

非煤矿山企业应当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非煤矿山安

全管理制度，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管理，依法预防和减少非煤矿山

事故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非煤矿山企业从业人员应加

强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相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学习，

依法依规加强安全管理。

济南市应急管理局

2025年 9 月 15 日


